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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2006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6 日  

 人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  * 

副主席兼报告员：穆萨·布莱扎特(约旦) 

 理事会的报告草稿  ** 

 [注：本报告草稿仅反映 2006年 10月 6日星期五第 30次会议结束以前全部会议的议

事情况。由于理事会尚未完成工作，将继续就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采取行动，因此，议事

情况以及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案文将在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续会上列入理事会的最后报告。] 

                                                 

*   本报告的格式根据的是理事会 2006年 6月 30日第 1/105号决定通过的第二届会议议程和

“工作方案框架草案”，因此不应该成为理事会未来届会因循的先例。 

**  A/HRC/2/.L.10号文件及增编载有报告中有关会议安排和议程项目的各章。理事会通过的

决议和决定将载于 A/HRC/2/L.11号文件及增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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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第二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以及 

理事会该届会议上商定的主席声明 

A.  决   定  

2/101.  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权状况  

 在 2006 年 10 月 2 日第 23 次(闭幕)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决定，公布根

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0 年 5 月 27 日第 1503[XLVIII]号决议所设程序审议吉尔吉

斯斯坦人权状况后通过的决议：  

人权理事会，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3 号决议，审议了  1503 程序提交理事

会的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人权状况的材料，其中指称对示威者过分使用武力、

对抗议者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压制政治反对势力，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3 号决议，又审查了根据 1503 程序提

交理事会的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人权状况的材料，其中指称警方过分使用武

力、包括使用实弹造成死亡，以及骚扰人权捍卫者和反对派政治家、特别

是 2002 年 9 月 4 日攻击贾拉拉巴德的示威者、逮捕吉尔吉斯人权委员会成

员，  

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0/3 号决议，又审查了根据 1503 程序提

交理事会的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人权状况的材料，事关反对派的二名女性成

员在比什凯克遭到强奸，  

认为这些指控值得严重关注，因为它们可能表明，存在严重侵犯人权

的现象，  

注意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提出的答复，  

又注意到，该国的政局已经改变，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已采取积极措施，处理上述案件，调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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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励该国政府继续切实、及时地开展这些努力；  

2.  决定不再审议此案；  

3.  又决定公布本决定；  

4.  请秘书长将本决定转达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见第四章] 

2/102.  各机制和任务的报告  

 在 2006 年 10 月 6 日第 29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决定，不经表决通过以下通用

案文：  

“人权理事会，  

“1.  回顾其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1/102 号、第 1/104 号和第 1/105 号

决议；  

“2.  注意到在理事会第二届会议上提出的所有报告和研究报告，以

及与各任务负责人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进行的交互式对话  *；  

“3.  请联合国秘书长和高级专员继续按照人权理事会以前通过的所

有决定开展活动，并更新有关报告和研究报告；  

“4.  决定：  

“(a) 将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与人权理事会未来专家咨

询机制的意见转交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104 号决定设立

的工作组；  

“(b) 注意到小组委员会转交的与以前授权的活动有关的决定

草案，以便根据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让它们继续开展

活动。  

“5.  注意到根据理事会第 1/103 号决定设立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和

根据理事会第 1/104 号决定设立的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6 段执行情况工

作组的非正式协商进展情况的最新报告。”  

[见第三章] 
                                                 

*  见人权理事会第二届会议简要记录(A/HRC/2/SR.2-27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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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人权理事会第一年工作方案订正框架草案  

 在 2006 年 10 月 6 日第 29 次会议上，人权理事会未经表决决定，在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1/105 号决定所载的工作方案内增添关于“人权理事会各项决定的后

续行动”的内容。  

[见第三章] 

 

 

--  --  --  --  -- 

 


